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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农业大学关于试行研究生学科点负责人 
制度的管理实施细则 

为了进一步搞好学科点建设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确保学

校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稳步发展，经学校研究同意，拟在每个学科

专业试行学科点负责人制度。学科点负责人是除正常履行学校规

定的自身岗位职责外，以符合学校学科发展建设规划为基础，以

学校学科建设工作为主导，结合本学科点的实际需要，在学科平

台上拥有明确责、权、利的一项学术职务。为强化责任、规范管

理，根据《研究生导师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川农大校研发[2011]8

号文），现就有关具体事项规定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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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担任学科点负责人的基本条件  

1．我校正式在编在岗人员，有较高的学术地位与影响力，

能把握学科发展趋势； 

2．应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，较高的奉献精神，热爱研

究生教育工作、为人正派、办事公道，威信较高，在学术上具有

民主作风，具有组织和协调本学科点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管理工作

的能力，有为本学科点的发展建设服务的意愿； 

3．原则上由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务

的人担任。 

二、学科点负责人的主要职责 

学科点负责人在学校和学院领导下开展工作，其主要职责

是： 

1．负责本学科的学科发展及建设规划的制（修）订，接受

学科检查评估，报送相关信息资料，根据学科发展需要提出学科

点建设经费安排意见，经学校或学院批准后实施； 

2．负责本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（制）订，并负责协调

本学科导师间的关系； 

3．负责组织本学科的研究生教学和学术活动，督促、检查

本学科的研究生的教学质量及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； 

4．建立学科建设例会制度，学科点负责人定期组织召开学

科建设工作例会，及时协调解决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，例会内容

应形成会议纪要并存档备查，并形成年度工作总结报告。 

三、学科点负责人的选聘及待遇 

1．学科点负责人一般应在本学科范围内公开选聘；经学科

导师推荐，学科点所在学院（所）审核同意，报学校审批后聘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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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情况下学校可直接指派学科点负责人。 

2．学科点负责人一般任期四年，可通过再次公选或学校指

派而连任。任期内负责人的调整由学科所在学院（所）研究决定，

报学校审批。 

3．学校每年拨给学科点一定工作运行经费，以协助学科点

开展工作。 

4．各学科点可配备一名秘书，协助学科点负责人工作。 

5．学科点负责人及秘书经聘任并开始工作后，学校承认并

计算工作量。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每学年共 100 学时，一级硕士

学位授权点每学年共 50 学时；无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二级

博士学位授权点每学年共 60 学时，无一级硕士学位授权学科的

二级硕士学位授权点每学年共 30 学时，以上工作量均不累计相

加。该工作量由各学科点负责人根据当年工作参与情况进行分

配，其中学科点秘书工作量不低于所在学科总工作量的 30%。 

四、其它 

1．一名学科点负责人原则上只能担任一个学科点的负责人，

不得兼任其它学科点的负责人； 

2．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学科，其学科点负责人应同时负

责其博士、硕士学科点的工作。 

3．具有一级学位授权点的博士、硕士学科只设立一级学科

点负责人，不设立二级学科点负责人；无一级学位授权点的二级

博士、硕士学科可暂时设立二级学科点负责人。 

4．学科点负责人应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如出现不履职，不

作为等现象，学校经调查核实后，将视其情况给予不同程度的处

理，包括一定范围内的通报批评、扣减工作量、免去学科点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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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资格等。 

本细则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，从学校下发文件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处 

二○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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